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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已经辞职 装修公司人去楼空

500元的装修定金“泡汤”了

网上购车时被骗了一万二
原是手机号码任意显示器捣鬼，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姬生辉 通讯
员 任鸿雁 于培雪) 市民孙先生想在网
上购买一辆二手车，在交易过程中，被骗走
1 . 2万元。近日，任城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
人，经审讯，发现这名犯罪嫌疑人在使用手
机号码任意显示器作案。

去年12月中旬，孙先生在网上看到一条
“急转二手车”的信息。这辆“二手车”为某品
牌白色家用车，价格只有1 . 2万元。根据网页
中提供的手机号码，孙先生与卖方朱某某取
得联系。

去年12月29日，朱某某称把车开到济宁，
孙先生可以到济宁汽车北站广场看车。孙先生
和朋友赶到广场，但两人没找到朱某某。

这时，朱某某称迷路了，目前在城区某
洗浴中心附近，孙先生可以去洗浴中心看
车。

随后，朱某某又说，洗浴中心附近没有

ATM机，孙先生可以让朋友在汽车北站附
近的银行等待。

于是，孙先生前去看车。当赶至约定地
点，他既没有看见“二手车”，也没找到朱某
某。

“你的电话老占线，车开到哪儿了？”接
到朋友的电话，孙先生一头雾水。朋友说，刚
才“他”打过来电话，说已看好车，他已把1 . 2
万元打到对方的账户上。

孙先生看到，通话的手机号码的自己
的。意识到上当后，他立即报了警。

1月25日，在市中区龙行路某饭店，任城
警方将正在就餐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获，
朱某某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经审讯，朱某某是利用网上购买的手机号
码任意显示器作案，他一面保持同受害人孙先
生的通话不断，一面利用另一部手机模拟孙先
生的手机号，冒充孙先生骗其朋友汇款。

没出一年

新冰箱坏了三次

经双方调解

商家为消费者更换新机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鲍冰
张娅楠) 嘉祥县的宫先

生去年买了一台电冰箱，没
出一年时间，出现了三次性
能故障。第三次维修时，经
销商一直推脱。经嘉祥县工
商局调解，经销商答应为宫
先生更换新机。

去年4月，宫先生在嘉
祥县一家电商场购买了一
台电冰箱。之后，电冰箱就
出现过两次故障问题，前两
次找到经销商，都进行了维
修。

最近，宫先生的电冰箱
又出现不能正常制冷的性
能故障问题，宫先生再次找
到这家家电商场协调修理，
但商场一直推脱，不给宫先
生解决。无奈之下，宫先生
拨打12315热线，向嘉祥县
工商局寻求帮助。

了解完情况后，嘉祥县
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和宫先
生一起到家电商场进行调
解。嘉祥县工商局的工作人
员表示，根据我国《部分商
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
第十一条“在三包有效期
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
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
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
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
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
按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
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
供货者追偿或者按购销合
同办理。”也就是说，宫先生
可以要求经销商为他更换
同型号的新机。

经过调解，该家电卖场
承诺给宫先生调换同型号
同规格的电冰箱。

如果您购买过假冒伪劣产品,或是亲

历过消费黑幕,或是行业“潜规则”的知情

者 ,希望您拨打本报维权热热 : 2110110、

1 8 9 0 5 3 7 1 5 1 9告诉我们 ,或发送邮件至

zhuangzifan@126 .com。我们会根据您提供

的线索进行调查,并将有关问题反馈给相

关部门,邀请有关部门专业人士为您答疑

解惑。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岳茵
茵 庄子帆) 两年前交了500元
的定金，由于装饰公司违约，业主
至今索要定金无果。不但当初的设
计师已经辞职，就连装饰公司也人
去楼空。27日，市民田先生拨打本
报3·15维权热线，倾诉了自己遭遇
的窝心事。

田先生的定金条上面写着“定
金500元”，公章是“济宁大自然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2011年3月，田
先生接到济宁大自然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的员工电话，说公司有大型
优惠活动，邀请田先生参加。

“当时，我刚买完房子，正准备装
修，所以就去了。”田先生说，他和一
名设计师交流，比较认可对方的设计
理念。“那名设计师让交1000元的定
金，一周内出设计图纸。我交了500
元，给打了一张条，没签合同。”田先
生说。

10多天后，田先生打电话咨
询，对方说还没来得及做。两天后，
他拿到了一套方案，但不是自己房
子的户型。一个月过后，田先生再
次打电话咨询，这时那名设计师已
经辞职了。之后，田先生要求装饰
公司退定金。一名工作人员给了公

司负责人的电话，但一直没打通。
“2012年5月，我最后一次去，

当时还有员工在，他们说公司关门
了，一个员工说老板还欠他两个月
的工资。”田先生说。

27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琵琶
山路的济宁大自然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招牌还在，但大门紧锁。旁边
一家小商店的老板自称是装饰公
司的房东，她介绍，2009年该公司
租赁她的房子，租期三年(2012年6
月到期)。房客不但不交房租，也不
拿走房子里的东西，还一直联系不
上。无奈之下，她将房客起诉。这家

公司的负责任人姓侯。
记者拨打了公司招牌上的电

话，语音提示已经拖欠电话费了。
在济宁市工商局，工作人员输入

“济宁大自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综合业务
系统中查询，未发现这家装修公司
的登记注册记录。

田先生如何维权？济宁济州律师
事务所杨力律师认为，田先生交纳
定金后，收款人违约应当双倍退还
定金。田先生保存好手中的证据，
可以到法院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在生活中，市民经常碰到
“定金”、“订金”、“押金”三个
词，在法律上，它们的意义有何
不同？

杨力介绍，定金，是具有担
保、惩罚性质的，定金的数额由当

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金
额的20%。违约方无权要求退还定
金，交款方如果违约，不能要求对
方退还。如果收款方违约，必须双
倍退还对方。

订金，意同于预付款，没有

明确的法律对订金加以规定，
交 款 方 如 果 违 约 可 以 要 求 返
还，收款方如果违约只还原数
的定金。

押金，也视为预付款，交款方
如果违约可要求退还，收款方违

约可也要求退还，收款方只退还
原数定金。

杨力律师建议，为了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利，先签订书面合
同条约，再交“定金”。

本报记者 岳茵茵 庄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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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订金”、“押金”意义大不同

▲装饰公司仅剩下招牌。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摄

田先生手中的定金条。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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